
兼任委員出席非委員會議等得否支給出席費問題 

(原行政院主計處 93.4.2處忠字第 0930002146 號函) 

因業務需要，另行個別邀請兼任委員參與非屬委員會議或並非全體委員均需出席

之其他會議時，得否支給出席費，應視其是否屬於原兼職之職責範圍，亦即依「

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」一之(九)規定，公務人員以專家學者

身分參加具有專案研究性質之非固定性諮詢會議且非屬兼職性質，得依規定支給

出席費。 


